
申报工作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

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约国大会于 2003 年 10 月 17 日通过了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

公约》（下称《公约》）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纳入国际准则，以便更好地保护

该遗产。根据《公约》第 16 条和第 17 条的规定，设立了两个名录，一个是与著名的“世

界遗产名录”相映成辉的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”（简称代表作名录），以确保

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世界的重要地位；另一个是“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”（简

称急需保护名录）。 

   2008 年 6 月 16 日至 19 日，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缔约国大会第二届会议

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法国巴黎召开，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

制订的《公约》实施细则，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工作就是申报列入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

代表作名录”和“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”。前者可以理解为更多地侧重于一种

荣誉性的称号，彰显遗产的地位，把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遗产上升为全人类的遗产；后

者则更多地强调了抢救、保护申报列入名录的项目。 

  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计划，申报列入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”

和“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”的工作即将开始，要求各国于 2008 年 9 月底以前

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推荐列入“代表作名录”的申报材料。根据规定，一项遗产不得

同时申报列入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名录，但缔约国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和条件，要求将

一项遗产从一个名录转入另一个名录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将于 2009 年

9 月审议并公布以上两个名录的项目。 

   我国在过去的申报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，拥有昆曲艺术、古琴艺术、新疆维

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 4 项，位居世界第一。在新的

两个名录的申报工作中，我们应如何努力，在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，按照新的规定，



做好申报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。下面，我试从三个方面谈谈申报工作以

及申报列入“代表作名录”和“急需保护名录”工作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一些需要

关注的问题。 

   一、申报的意义及目的 

   我们将某一文化表现形式或文化空间申报列入“代表作名录”或“急需保护名录”的

目的是为了抢救、保存、保护和振兴该项遗产。申报只是一个手段，保护才是真正的目

的。我们在做申报工作的同时就是保护计划的开始。没有保护计划，就谈不上申报，申

报也不可能成功。关键是要通过申报，弘扬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鼓励相关群体开展鉴

别、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，起到示范并带动其他遗产项目的保护工作，提

高对其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历史感，进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。非物质文化

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遗产，它更注重的是技能、技术、知识的承传。它是人类历史发展

过程中各国各民族生活方式、智慧与情感的载体。脱离了人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没有存

在的价值，也不可能存在。我们的申报工作要注重人，强调人，尤其是重视传承人，为

他们提供和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于生存的条件，下大力气保证做好可操作性的保护计

划，并给予特别的关注。做好申报工作，有利于推动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，

对宣传弘扬我国悠久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，对确认中华民族文化特性，保护文化

资源，扩大影响，保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。 

   二、 “代表作名录”和“急需保护名录”的列入标准 

   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”列入标准共有 5 条，要求申报国在申报文件中

证明，推荐列入的项目符合以下所有标准： 

   1.该项目属于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第 2 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； 

   2.将该项目列入名录，将有助于确保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，提升对其重要性



的认识，促进对话，从而反映世界文化多样性，见证人类的创造力； 

   3.已制订了一些保护措施，可保护并宣传该遗产； 

   4.该遗产的申报，是有关社区、群体、或个人尽可能广泛参与下提名的，是他们

在知情的情况下事先自主认可的； 

   5.该项目已列入申报缔约国领土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之中。 

 

   “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”列入标准共有 6 条，要求申报国，或者在特别

紧急情况下要求申报人，在申报文件中说明，推荐列入“急需保护名录”的项目符合以下

所有标准： 

   1.该项目属于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第 2 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； 

   2.（a）尽管有关社区、群体或个人和缔约国均做出了努力，该项目的存续仍然危

在旦夕，因此该遗产急需保护；（或）（b）该遗产正受到严重威胁，特别急需保护，若

不立即加以保护，将难以为继； 

   3.已制订了一些保护措施，使有关社区、群体或个人能够继续实践和传承该遗产； 

   4.该遗产的申报，是有关社区、群体或个人尽可能广泛参与下提名的，是他们在

知情的情况下事先自主认可的； 

   5.该项目已列入申报缔约国领土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之中； 

   6.在特别紧急情况下，根据《公约》第 17 条第 3 款，已就该遗产列入名录事宜与

有关缔约国进行过协商。 

   比较以上两个名录的列入标准，我们会发现两个名录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它

们均要求制订保护措施，均强调申报主体和保护单位的参与及其重要作用。后者申报列

入的项目必须是濒危遗产，需要马上进行抢救。前者则通过列入名录彰显遗产，以期达



到宣传、认同、保护之目的。 

   我们在申报工作中，不能同时申报两个名录，要根据实际情况选定申报 “急需保

护名录”或者“代表作名录”。根据规定：申报的项目如未获批准列入名录，在 4 年内不

得再次申报，因此有关申报单位在报申报材料时，一定要慎重，要进行认真研究论证后，

决定是否申报和何时申报。 

   三、申报主体和保护单位 

   文化部是我国负责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列入“急需保护名录”和“代表作名录”

工作的机构。我们在做申报工作时，确定申报主体和保护单位至关重要，申报主体有责

任保护申报列入名录的遗产项目。保护单位或者相关社区、群体或个人应自愿、自觉地

参与申报工作，以确保申报的成功以及申报后能够履行诺言，做好保护工作。 

 


